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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教初〔2025〕131 号 

 

 

2025  

 
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漳州开发区、常山开发区、古雷开发区、

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教育部门： 

根据《漳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

建设与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漳教初〔2022〕27 号），经专家

实地评估、审核，并公示无异议，确认平和县华美小学附设幼

儿班等 32 所幼儿园为“乡村学前教育标准化办学点”（详见附

件）。 

各县（区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停办的乡村学前教育办学

点要及时督促办理注销，防止存在“僵尸”办学点；对已经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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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合格的办学点要加强管理，严格落实《幼

儿园工作规程》《3—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《幼儿园教育指

导纲要（试行）》等相关学前教育文件精神，规范办学，防止“小

学化”倾向，切实提升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的保育教育质量，

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发展。 

 

  附件：2025 年漳州市“乡村学前教育标准化办学点”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29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3 — 

附件 

 

2025  

 

 

一、平和县（13 所） 

1.平和县华美小学附设幼儿班 

2.平和县豪林小学附设幼儿班 

3.平和县培英小学附设幼儿班 

4.平和县蕉路小学附设幼儿班 

5.平和县双丰小学附设幼儿班 

6.平和县九曲小学附设幼儿班 

7.平和县东槐小学附设幼儿班 

8.平和县积垒小学附设幼儿班 

9.平和县福山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0.平和县崎岭乡彭溪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1.平和县崎岭乡南湖小学附设幼儿园 

12.平和县宝丰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3.平和县三坪小学附设幼儿班 

二、诏安县（19 所） 

1.诏安县元中小学附设幼儿班 

2.诏安县溪东小学附设幼儿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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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诏安县庄溪小学附设幼儿班 

4.诏安县南陂小学附设幼儿班 

5.诏安县兴元小学附设幼儿班 

6.诏安县绍兴小学附设幼儿班 

7.诏安县嗣霞小学附设幼儿班 

8.诏安县庵下小学附设幼儿班 

9.诏安县光亮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0.诏安县陂龙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1.诏安县上官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2.诏安县光坪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3.诏安县新屋城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4.诏安县官北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5.诏安县新径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6.诏安县顶安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7.诏安县河美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8.诏安县进水小学附设幼儿班 

19.诏安县后岭小学附设幼儿班 

 

 

 

 

 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7月 29 日印发  

 


